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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大胜华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制定及修订公司于 H 股发行上市后

适用的内部治理制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石大胜华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12月23日召

开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及修订公司于H

股发行上市后适用的内部治理制度的议案》，基于公司本次发行并上市需要，同

意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并结合公司的实际情况，制定及修订以下内部治理制度：

序号 制度名称 制定/修订
是否需要提交

股东会审议

1 《独立董事制度（草案）》 修订 是

2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工作细则（草案）》 修订 否

3 《董事会战略与ESG委员会工作细则（草

案）》
修订 否

4 《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工作细则（草案）》 修订 否

5 《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工作细则（草

案）》
修订 否

6 《关联（连）交易管理办法（草案）》 修订 是

7 《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草案）》 修订 否

8 《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备案管理办法（草

案）》
修订 否

9 《对外投资管理办法（草案）》 修订 否

10 《重大信息内部报告制度（草案）》 修订 否

11 《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

动管理制度（草案）》
修订 否

12 《对外担保管理办法（草案）》 修订 是

13 《募集资金管理办法（草案）》 修订 是

14 《董事会成员及雇员多元化政策（草案）》 制定 否

15 《股东通讯政策（草案）》 制定 否

16 《反贿赂及反腐败、反洗钱及经济制裁合规政

策（草案）》
制定 否



序号 制度名称 制定/修订
是否需要提交

股东会审议

17 《利益冲突管理制度（草案）》 制定 否

同时，公司同意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就公司本次发行并上市

事项，根据境内外法律法规的规定以及境内外监管机构的要求与建议及本次发行

并上市实际情况，对经董事会及股东会审议通过的上述制度不时进行调整和修改

（包括但不限于对文字、章节、条款、生效条件等进行调整和修改），但该等修

订不能对股东权益构成任何不利影响，并须符合相关法律法规、《香港联交所上

市规则》和有关监管、审核机关的规定。

修订后及新增制定的上述内部治理制度经审议通过后将自公司发行的H股股票

在香港联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生效，在此之前，除另有修订外，现行的内部治理

制度将继续适用。

上述制度1、6、12、13项制度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披露的相关文件。

特此公告。

石大胜华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24日


